
2021.12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2011年发生的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简
称“福岛核事故”)是迄今全球发生的最严重核事故

之一，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

人类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①时隔十年，日本在近期

发布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计划，拟在两年后开始

将100多万吨核污水排放入海(持续到2041-2051年
核电站拆除为止)。对此，日本国内民众强烈抗

议。②同时，中国外交部在第一时间表达了严重关

切，并提出将保留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利。③中国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并引用了2021年4月13日绿色

和平组织发布的声明，指出日本将福岛核电站核污

水排入大海的决定漠视人权和《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决定，强调“这完全无视福

岛、日本及亚太地区民众的人权和利益”。④俄罗斯、

韩国等东亚其他近邻和诸多国际组织也纷纷表示反

对和质疑。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报告称，日本政

府不能无视人权，无视在核污水处理中的责任。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家表示，日本政府应该就核污水

排入太平洋议题进行“有意义的国际磋商”。⑥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经验表明，面对无常的全

球性问题，国际组织的决策往往具有滞后性，而一些

发达国家的决策则因为资本逐利而具有冒险性。日

前，对于日本政府处理核污水的决定，国际原子能机

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宣布“表示欢迎”，并准备为

其实施方案的安全性与透明度监测“提供技术支

持”。⑦美国则肯定日本在“处理核污水上做出的努

力”，委婉地表示不反对的立场。⑧然而，“技术支持”

或是“做出的努力”均不等于可以杜绝危害。虽然日

本声称其排放的核污水将是“处理”过的“达标”水，

但处理标准如何界定，怎么预防“不达标”的风险，怎

么杜绝“未发现”和“发现不了”的潜在危害，这些都

是亟须重视的关键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职责仅

以《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简称《规约》)为限，该机构

的态度不能等同于对日本行为的事实与法律判断。

事实上，自2021年3月以来，福岛核电站被曝光的核

废弃物容器泄漏事件就已达三次，尚未被发现或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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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隐瞒的泄漏事件不知有多少。日前，经中国、韩

国、俄罗斯等利益攸关方再三呼吁后，国际原子能机

构才决定建立日本福岛核事故污染水处置问题技术

工作组，但落实情况亦属未知。客观地看，迄今日本

方面公开的相关数据、内容与监测程序等信息均未

能证明中国、其他近邻或利益攸关方充分参与了对

日本核污水处理的监管，也未证明信息公开的全面

性，亦未证实巨量核污水在实际上不会给人类造成

严重危害。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情势，

习近平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

障》一文中指出，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

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有效

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

段开展斗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

益。⑨核污染是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上升

的表征之一，日本的巨量核污水排海计划可能危及

全人类整体利益、相关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从

而同时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责任救济问题。统

筹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相关规定来综合分析日本核

污水排海问题，可为涉外法治战略布局做学术与思

想准备。

就已有研究来看，虽然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发

布后立刻激起了国内外的评议热潮，但在法律分析

层面，国内外学界均多以报刊评议为主，系统的学术

论文尚不多见，更少有文章兼顾国际法与国内法、刑

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综合分析。⑩本文侧重于统筹

国际法和国内法上有关责任救济的实体规则与程序

路径，兼顾刑事与民事责任方面的相关分析。同时，

鉴于日本巨量核污水的排海方案拟在约两年后正式

实施，本文的法律分析将主要以现有信息披露的日

本政府做出核污水排海“决定”的行为及其核污水泄

漏、监管缺位、信息和技术处理隐患等事实问题为基

础，是一种探讨上述行为“可能违背哪些法律”“可能

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可以怎样追究责任”的预

备性“法理研判”。本文认为，国际法律责任和国内

法律责任最终是否成立取决于相应的个案情势与证

据条件；在寻求相关的司法责任救济时，在司法管辖

以及执行各阶段均可能面临局限性。因此，将法律、

外交和舆论手段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法治战略布

局最具现实可行性与必要性。

一、“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法理研判

目前，虽然国际法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责任公

约，但国际法委员会基于其编纂和发展国际法的职

能，在国际责任法领域提出了“国际不法行为责任”

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产生损害后果(跨界损害)的
责任”两种责任形态，并制定了相应的条款草案。这

些条款草案的大部分内容被作为有关国际责任的习

惯国际法的证明，也是学界和实务界在国际法上分

析、界定和追究国家责任的重要依据。2001年《关于

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2章第 2条
明确规定国际不法行为有两项构成要素：(1)行为可

归于国家，(2)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据此，界定某国行

为是否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时，无须考察国家在主观

上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也不考察该不法行为是否

造成实际上的损害后果。

(一)核污水排海决定是否为日本的国家行为

在这一点上，相关的事实和法律都比较清楚。

根据中外媒体报道，日本核污水排海的决定是在

2021年 4月 13日内阁会议上通过的，日本政府要求

东京电力公司(简称“东电公司”)以两年后能开始向

海洋排放核污水为目标开展具体准备工作。日本首

相菅义伟也对外宣称这是一种经过多年准备的“现

实选择”。根据《关于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条款

草案》第2章的相关规定，国家首脑、政府机关、立法

与司法机构等的决定是代表国家的行为。虽然核污

水的排放行动可能最终由日本东电公司具体实施，

但核污水排放决定由日本政府通过和公布，当然属

于日本的国家行为。此外，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前，福

岛第一核电站所属的东电公司是私营企业，与日本

政府是被监管与监管的关系。核事故发生后，东电

公司面临废堆、赔偿等巨额费用支出，为避免这一电

力巨头破产，日本政府设立“日本原子能损害赔偿和

反应堆报废等支援机构”，并通过拥有50.1％的东电

股份表决权将东电公司纳入了日本政府的实际支配

之下。这一举措使东电公司的后续行为也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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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和日本国家的意志，是明显的国家行为。

(二)核污水排海是否违背国际法义务

国际法建立在平权社会之上，并无统一和权威

的立法机关，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国际法规

则的形式与渊源主要表现为条约和习惯。从而，国

际义务主要分为条约国际法义务和习惯国际法义

务。在界定日本决定“排污入海”这一行为是否违背

国际法义务时，需要区分不同的义务类型并加以分

析。虽然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支持日本的核污水排

放计划，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排放核污水的行为就是

国际“合法行为”，或者据此说日本的行为不是“国际

不法行为”。因为，日本不仅应遵循《国际原子能机

构规约》的国际法义务，还需要遵循诸多其他条约规

定的国际法义务以及习惯国际法义务。

1.条约国际法层面

日本核污水排放计划及相关行为涉嫌触犯多项

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首先，在条约适用问题上，要

注意到日本行为所涉及的是基于福岛重大核事故而

产生的“污染水”。该词在英文报道中的用词为“con⁃
taminated water”“contaminated wastewater”或是“ra⁃
dioaetive water”，突出了水的被污染性。而在中国

学界与媒体界同时存在“核废水”和“核污水”或“核

污染水”的表述。严格来讲，“核废水”这一措辞难

以体现其社会危害性，亦难以将之与民用核设施在

正常运营中产生的普通核废水区分开来。从条约义

务来讲，概念的区分将影响到不同条约规则的适

用。日本排放福岛核事故污染水的行为，不仅涉及

核事故相关的核安全与监管，还涉及环境污染相关

的海洋法和生态环境保护法等。日本根据不同领域

的要求签订过多项条约，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简称《公约》，1982年)、《核安全公约》(1994年)、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1986年)、《核事故或辐射紧

急情况援助公约》(1986年)等。如果只是排放民用

核反应堆运行中产生的乏燃料或放射性废物，则适

用《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

约》(1997年)。所以，为防止歧义，使概念与条约相

对应，本文采用“核污水”一词统一表述。

考察一个国家的条约义务需要对应其在具体的

国际条约上同意和承诺的内容。在现代平等国际法

秩序下，国家承担的条约义务不完全相同。国家是

否签订一项条约由各国独立决定，缔约状况不同，条

约义务也会不同。譬如，在民事核责任领域，最早的

国际条约可以追溯到1960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牵头拟定的《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公约》(亦
称《巴黎公约》)，这是国际上处理核责任问题的首

个公约，为大多数西欧国家建立了核责任框架。

1963年又出台了《布鲁塞尔补充公约》，作为《巴黎

公约》的补充，规定了更高的赔偿担保。同年，国际

原子能机构力求在国际框架内复制《巴黎公约》的原

则，于是诞生了《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

约》(简称《维也纳公约》)。上述公约确立了核领域

的基础民事归责原则，具体包括：无过错责任原则

(严格责任)，由核设施经营者承担责任原则(法定渠

道)，由核事故所在国家法院管辖的原则(专属管辖

权)，赔偿责任设定限额和期限原则(有限责任)，经营

者应提供强制责任保险或财务担保原则(责任保险

与担保原则)等等。中国和日本均不是上述核责任

公约的缔约国，并不承担这些公约的国际法义务。

因此，探讨日本核污水排放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义

务，需要以日本在相关领域已经签订(或作为缔约国

参与)的各项具体条约为基础。鉴于每项条约都有

特定的签约目标、背景、程序和要求，各条约的缔约

国名单和数量也存在差别，不同条约的相似内容并

不能等同看待，尽管一些内容可能存在重叠和交叉，

但仍然需要在法理和事实上区分不同条约下义务的

履行方式、监管模式和是否违约的认定逻辑之差

异性。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利用核

技术的科技合作平台，致力于安全、可靠、和平地利

用核科学技术，并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实现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特定的国际组织，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权限和职能只限于《规约》的规

定。1957年日本加入《规约》，1984年中国加入《规

约》。截至 2021年 4月 7日，《规约》成员国总数是

173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是根据《规约》第1条至第

3条规定成立的，1957年 10月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原

子能机构大会决定在奥地利维也纳建立国际原子能

机构总部。根据《规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使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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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和控制核能”。虽然该机构提及“应谋求加速

和扩大原子能对全世界和平、健康及繁荣的贡献”

“尽其所能，确保由其本身、或经其请求、或在其监督

或管制下提供的援助不用于推进任何军事目的”，但

该机构并非以核安全为专门目标，更不涉及海洋环

境保护。1994年，国际原子能机构促成了《核安全公

约》的签订。《核安全公约》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

故发生后起草，1994年9月20日举行的第38届国际

原子能机构大会上，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38个国

家的代表在《核安全公约》上签字。

关于海洋的和平利用与保护的《公约》则是完全

独立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另一套条约体系。日本于

1983年 2月 7日签署《公约》，并于 1996年 6月 20日

获得国会批准。在与核污染有关的海洋生态与环境

保护相关规定上，与《规约》《核安全公约》相比，《公

约》的规定翔实得多。根据《公约》序言规定，其目标

是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便利国际交通、促进

海洋资源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

以及研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据此，《公约》在第

12章专门规定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而《规

约》全文23条、《核安全公约》全文35条，均未对核安

全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做专门规定。

进一步考察《公约》第 12章内容，日本作为缔约

国，其核污水排放的决定和行为将涉嫌触犯以下条

约义务：第192条明确规定“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

环境的义务”；第194条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不致使其他国家

及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并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

范围内的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不至于扩大到其

按照本公约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之外”；第195条规

定“不将损害或危险转移或将一种污染转变成另一

种污染”，“各国在采取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

境的污染时采取的行动不应直接或间接将损害或危

险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或将一种污染转

变成另一种污染”；第 200条、第 204条到第 206条规

定及时分享、交换情报和资料的义务；第207条规定

“在最大可能范围内的海洋环境中尽量减少有毒有

害物质的排放”等。并且，《公约》第235条又明确规

定“各国有责任履行其关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

国际义务，各国应按照国际法承担责任”。因此，包

括中国在内的《公约》缔约国有理由根据这些条款，

提出日本违背国际义务并主张追究其国际不法行为

责任。

2.习惯国际法层面

习惯国际法虽然是国际法上的不成文法，却是

具有普遍性的一般国际法。国家的某种行为不管是

违背条约国际法还是违背习惯国际法，抑或是同时

违背两者，都构成国际不法行为。鉴于习惯国际法

并非成文法，往往需要条约、国际文件、案例以及学

术文章为资料证明，所以习惯国际法的争议较大，其

法理识别与论证更为烦琐。譬如，前文提到的有关

民事核责任的系列公约确立了核损害索赔中的“无

过错责任(严格责任)”等原则，虽然有些国家不是这

些公约的缔约国，但在其国内法中又将之纳入核损

害索赔的归责原则，那么，该原则是否可以视作习

惯国际法?毋庸置疑，这将产生较大争议，毕竟国际

法和国内法的适用主体与适用方式均存在重大差

别。除此之外，《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也宣布

了“人的环境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这项义务是

否可以成为习惯国际法义务?鉴于这类环境原则与

规则的“软法”性质，单凭此类“宣言”就将之归人习

惯国际法也必然引发争议，因为这样的推理逻辑将

危及“国际法的效力依据来源于国家同意”这一基本

的法理架构。所以，本文选择性地聚焦于国际法上

的强行法规则这类基本上被各国普遍接受的习惯国

际法。

“对一切的义务”就是一种具有强行法地位的习

惯国际法，也称为“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或者“对

世义务”。就目前而言，日本方面并未排除其核污水

排放可能对全人类以及海洋环境造成巨大危害的风

险，各国有理由指出，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地将被污染

的巨量核辐射水排入海洋，将涉嫌违反“对一切的义

务”。“对一切的义务”的首次出现，是在国际法院关

于“巴塞罗那牵引公司案”的判决中。法庭指出，“在

当代国际法中，‘对一切的义务’产生于对侵略行为

和灭绝种族行为的非法宣告和有关人的基本权利的

原则和规则，这种义务是一国对整个国际社会所承

担的义务，它是所有国家关切的事项和一种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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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普遍义务，所有国家都可被认为对保护它们

享有法律利益”。尽管“巴塞罗那牵引公司案”以及

国际法院所处理的涉及“对一切的义务”的相关案件

并不涉及国际犯罪(国际法院的现有职能也不涉及

刑事管辖)，但国际法院在理论阐释“对一切的义务”

的概念时提及的侵略、灭绝种族和侵犯基本人权等

问题，实际上涉及民事侵权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

竞合。

在民事层面，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责任要承

担的主要后果是停止侵权、不重复和赔偿；而在刑事

层面，则涉及对不法行为主要责任人进行定罪判

刑。责任竞合的难题也反映在国际法委员会在研究

和制定《关于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

过程中。在国际法委员会的早期报告和讨论中，涉

及国际罪行要不要写入责任条款草案中的问题，但

因为争议较大，2001年的草案版本便用“严重违反依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这个统称代替

了此前的“国际罪行”类别。美国“共同的梦想”网

站刊文称，日本决定将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核污水排

入大海，是“骇人听闻的环境犯罪”。

当前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的“国际罪行”主要体

现在 2002年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简称

《罗马规约》)中。然而，《罗马规约》只涉及法院对灭

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四项罪名的

规定，其中，日本的核污水排海计划仅可以和“危害

人类罪”这项罪名进行关联讨论，因为“危害人类罪”

包括“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对人体或身心健康造成

严重伤害的其他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然而，“危

害人类罪”所定义的出发点又限定为“在广泛或有系

统性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的攻击中，或在明知这一攻

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行为”，这使

得在指控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构成犯罪时，需要提出

其“攻击平民”的主观故意。因此，鉴于国际刑事法院

管辖权和《罗马规约》现行规定的限制，目前追究日方

主要责任人的国际刑事责任的难度很大。

但是，考虑到气候变化、生化污染、森林砍伐等

国家和企业行为给自然界造成的破坏日益危及整个

地球生态和人类自身的生命系统，欧洲的诸多学者

和环保人士推出了“生态灭绝罪”概念，并成立了诸

多组织以期促成将其作为独立罪名纳入《罗马规约》

的修正规划。所以，就学术理论层面的分析而言，

探讨和要求追究日方的民事责任时，不应遗漏对其

刑事责任的追究，因为强行法并没有追溯时效，可能

目前的追究条件不具备，但在未来存在具备刑事责

任追究的可能性。尤其是核辐射污染具有长期性和

代际性的特点，如果日本两年后的核污水排放行为

在未来对全人类确实造成重大危害，就有必要追究

其“危害人类罪”或是“生态灭绝罪”这样的国际罪

行，以示威慑、预防和惩戒。

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产生损害后果的责

任”的法理研判

在法律上界定某种行为的性质，通常有合法与

非法两个最基本的判断。但是，当现有法律并不足

以或不必要确切地对某行为做出合法或非法评价的

时候，还存在一种“法律不加禁止的行为”，即该行为

不被明确地定性为非法，但也不能将之简单地等同

于合法。就法理逻辑而言，如果已经论证并主张追

究日本的“国际不法行为责任”，则不能同时就同一

事实主张追究日本在“国际法上不加禁止行为产生

损害后果的责任”。所以，本文以追究日本的“国际

不法行为责任”作为优先选项，而将追究其“国际法

不加禁止行为产生损害后果的责任”作为在前者不

成立情况下的次优选项。所以，本节的探讨仅作为

这一次优选项的理论预案。

(一)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预防义务”和造成损

害的“后果赔偿责任”

尽管早在 1939年美国与加拿大间“特雷尔冶炼

厂仲裁案”和1949年国际法院的“科孚海峡案”中，已

经确立了“国家有义务防止跨界环境损害”和“国家

有义务对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等国际环境法的基

本原则，但现实中的国际跨界损害赔偿仍然任重道

远。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

就切尔诺贝利事件向当时的苏联提出有效赔偿要

求，因为仲裁或司法判例本身并不能约束当事方以

外的国家，裁判书中确认的规则也不能直接成为约

束所有国家的习惯国际法。此后，直到20世纪90年
代后期，在国际法委员会的努力下，才编纂出一些比

较系统的针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国家危险活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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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对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

行为，第53届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

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的条款草案》(简称《预防

危险条款草案》)，2006年又通过了《关于危险活动

造成的跨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原则草案》(简称

《损失分配原则草案》)。
《预防危险条款草案》和《损失分配原则草案》的

第1条均规定其适用范围限定于“国际法不加禁止”

的活动，但用词稍有差异。对此，国际法委员会在

《损失分配原则草案》的“评注”中指出，“国际法不加

禁止的危险活动所造成的跨界损害”这一用语与《预

防危险条款草案》中“国际法不加禁止，但具有通过

其有形后果造成重大跨界损害风险的活动”一语具

有相似的含义。其含义是特定的，可理解为包含四

个要素：(1)这类活动未受国际法禁止，(2)这类活动具

有引起重大损害的可能，(3)这类损害必须是跨界的，

(4)跨界损害必须是由这类活动通过其有形后果而引

起的。与《预防危险条款草案》一样，《损失分配原则

草案》范围内的活动包含人为因素，并且被限定为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之所以采用这一特定短

语，是因为国际法委员会不仅承认“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问题的重要性，也承认“对某些活动产生的有害

后果进行赔偿”这一义务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本身

具有某些风险性质的行为，因风险责任的基础不同，

存在风险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以及风险规则性质的

不同，因此，委员会才决定分别处理这两个问题。也

就是说，《损失分配原则草案》的侧重点是活动的后

果，而不是活动本身的合法性。

2001年的《预防危险条款草案》借鉴了《里约环

境与发展宣言》的宗旨与原则，着重确立了对重大跨

界损害的“危险预防义务”，规定“起源国应采取一

切适当措施，以预防重大的跨界损害或随时尽量减

少这种危险”；“当事国应真诚合作，并于必要时要求

一个或多个有关国际组织提供协助，以预防重大跨

界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这种危险”。同时，对相关概

念界定如下：“跨界损害”指在起源国以外的一国领

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造成的损害，不

论各当事国是否有共同边界；“起源国”指在其领土

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计划进行或进行

第1条所指活动的国家；“可能受影响国”指在其领土

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有可能发生

重大跨界损害的国家；“当事国”指起源国和可能受

影响国。2006年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进一步重

申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原则，其认识到“尽

管有关国家已遵守了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

的义务，危险活动引起的事件仍会发生，其他国家和

(或)其国民可能遭受损害和严重损失”，从而着重规

定了“及时和充分的赔偿原则”，提出“各国应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

他地方的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时，受害者可获得

及时和充分的赔偿”。

根据上述草案中有关“危险预防义务”和造成损

害的“后果赔偿责任”的规定，中国完全可以作为日

本核污水排海的“可能受影响国”，要求日本作为起

源国履行跨界损害的“危险预防义务”，要求其采取

相应的“评估”、“通知”与“协商”等措施，并要求对造

成的实际损害进行“及时和充分的赔偿”。然而，这

一做法在实施中还需要考察以下具体问题。

其一，如何证明跨界损害风险之“重大性”问

题。有学者指出，预防原则是防止环境损害的最高

形式。虽然预防原则同样寻求避免环境损害，但它

是在“不作为”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或不可挽回的时

候适用。然而，由于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对“重大风

险”的确定并不容易。《预防危险条款草案》的“评

注”指出，“重大”一词仍然具有含糊性，必须具体情

况具体确定，且需要较多的事实考察，而不是法律认

定。通常认为，“重大”的程度超过“察觉”，但不必达

到“严重”或“显著”的程度。损害必须对其他国家中

人体健康、工业、财产、环境或农业等事项造成实际

有害影响。这些有害影响必须能以实际和客观的标

准衡量。此外，根据实际和客观标准确定的“重大”

一词也涉及价值的确定，这取决于具体案件情况以

及进行确定的时期。例如，某一具体损失在某一特

定时期可能不被认为是“重大”，因为在彼时，科学知

识或人类对某具体资源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能赋予该

资源很大价值的程度。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情况

可能会改变，同样的损害可能被认为是“重大”的。

核辐射的影响具有潜在性和长期性，日本核污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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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可能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怎样以实际和客观

的标准加以确定这种风险可能在未来达到的“重大”

程度是个难题。

其二，因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之“后果”的损

失举证、统计与计算问题。根据《损失分配原则草

案》，“损害”指对人员、财产或环境所造成的重大损

害，包括：人员死亡或人身伤害；财产的损失或损害

(包括构成文化遗产部分的财产、环境受损而引起的

损失或损害)；财产或环境恢复(包括对自然资源采取

合理措施修复)以及合理应对措施的费用等。“环境”

包括非生物性和生物性自然资源，例如空气、水、土

壤、动物和植物，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地

貌的特征部分等。损害后果的举证难度与司法索

赔成功率也取决于个案情况。国际法院在其历史上

曾就三个要求环境损害赔偿的案件做出裁决，分别

是：2018年尼加拉瓜在边境地区开展某些活动案(哥
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2012年的“科宁·阿赫迈杜·

萨迪奥·迪亚洛案”(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

国)和 1949 年的“科孚海峡案”(阿尔巴尼亚诉英

国)。其他也不乏因为损害后果的举证不足而未能

胜诉的国际案例。譬如，在国际法院的“乌拉圭河纸

浆厂案”(阿根廷诉乌拉圭)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莫

克斯工厂临时措施案”(爱尔兰诉英国)中，因起诉方

的证据不足以表明产生了实质性的损害结果，相关

诉求未能得到支持。

就日本核污水排放问题的现有条件来说，有中

国学者指出，目前若向国际法院或国际海洋法法庭

申请临时措施或提起诉讼，虽然很可能会因缺乏发

生实质性损害后果的证据，而重蹈“乌拉圭河纸浆厂

案”与“莫克斯工厂临时措施案”因缺乏实质性损害

后果而失败的覆辙，但是国际司法机构也可能据此

要求中日双方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与危害开展合作交

流及检测。从这个层面来看，不管是否成功获得损

害赔偿，至少国际诉讼、仲裁等司法或准司法程序可

以在督促日本与相关各方加强交流合作以预防风险

上发挥作用。

(二)日方可能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和后果

的现有线索

综上可见，不管是督促履行“危险预防义务”还

是要求承担“后果赔偿责任”，均需要对具体问题展

开个案分析。对于因果关系和具体事实比较明确的

案件来说，损失计算与认定相对简单，反之则相对困

难。日本核污水问题是由前所未有的重大自然灾害

所激发的次生灾难引起的，不但事件的因果层次多，

技术上还涉及现在以及将来的多重核污染处理、海

洋生态与人类基因污染鉴别、信息监督等复杂问题，

因此，相关的证据收集和损失统计及认定存在相当

难度。学界在现有条件下分析日方行为是否会造成

“重大”跨界损害的危险或后果时，面临信息壁垒和

技术挑战等难题。由于缺乏必要的一手资料和独立

的第三方机构的调查评估，关于福岛核事故的总体

现状、核泄漏真实情况、生态环境变化、去污工作成

效、人类健康所受影响等问题，均难以展开严格的科

学研究。但是，基于提前预防风险的必要性，目前

媒体披露的以下信息可以作为初步线索。

第一，日方公布的所谓“核处理水”中对核素的

检测范围未包括一些更具潜伏性和危险性的同位

素。但早在2017年，就有报道称有60次检测发现核

废水中碘129严重超标。2018年8月，有环保人士发

现，日方所谓的“核处理水”远远不止残留氚，还存在

锶90严重超标的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评估

报告也指出，福岛核电站现有经过处理的含氚废水

中仍含有其他放射性核素。对此，伍兹霍尔海洋研

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的海洋化

学家肯·布塞纳提出：尽管日本政府有官员说，福岛

核污水将被“重新净化”以达到核素的监管标准，但

这些限制是针对正常运行中的核电站制定的，而不

是针对核灾难中故意排放污染水的核电站。事实

上，除了氚之外，钌、钴、锶和钚等更具危险性，这些

放射性同位素与氚不同，在海洋中更容易融入海洋

生物群或海底沉积物中，且放射性寿命更长。目前，

这些核素存在于东电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71％的处

理水储存罐中。碳 14、钴 60和锶 90需要更长的时

间降解，而且很容易进入海洋沉积物，并被海洋生物

吸收。这些同位素对人类具有潜在的毒性，同时能

以更长久和复杂的方式影响海洋环境。例如，碳 14
在鱼体内的生理浓度可能是氚的 5万倍；钴 60能在

海底沉积物中富集，浓度可能上升30万倍等。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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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流作用，放射性物质还可能会随着海洋运动扩散

到整个太平洋海域，甚至影响全球海洋环境。更严

重的是，针对日本对62种放射性核素进行检测并公

布只有氚超标的问题，有专家指出，日本所提的62种
核素指标中，实际真正测定的仅有7种，其余指标数

据都是纸面推算的结果。2020年 9月，东电公司开

始对作为其核污水处理系统的多核素去除装置

(ALPS)的处理水进行二次处理实验，但实验样本量

实际仅为2000吨。

第二，日本运用的ALPS存在技术问题和数据错

误。ALPS是日本处理核污水的关键系统，但基于

其现有的技术水平，处理后的核污水中“氚”依然无

法被除去；即便进行二次处理，处理后的污水中仍含

有氚和其他多种放射性物质。对此，2021年 4月 15
日，联合国有毒物品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马科斯·

奥雷利亚纳、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

法赫里、联合国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戴维·博

伊德曾共同指出，ALPS迄今为止的表现表明其不能

完全消除核污水中的放射性物质，二次处理也无法

保证完全消除。有报道指出，日本自 2013年运行

ALPS以来，一直试图打造“ALPS可以有效去除氚之

外的62种核素”的概念，并在2013-2016年将其污染

水对策委员会下的工作小组命名为“氚水任务小

组”，在官方报告、专家组资料和新闻报道中反复强

调，以期形成“ALPS处理水符合排放标准，安全可

靠”的假象。但是，在2018年8月因为国内外媒体和

环保组织相继爆出该公司问题后，东电公司被迫承

认锶90、钇90、锶89、铯137、碘129、锝99、碳14等多

种核素活度浓度超标。即便按照日本官方提供的数

据，截至 2019 年底，东电公司储水罐中约 72％的

ALPS处理水不符合排放标准，验证了此前一些专家

对东电处理水数据信息真实性的怀疑。

第三，其他可能证明日本违背重大“危险预防义

务”和可能造成“损害后果”的线索。一是，日本之所

以决定核污水排海，并不是因为其ALPS可以有效净

化污染水，而是因为其ALPS净化效果达不到预期，

为了减少无限期的处理成本、逃避责任，日本才计划

将污染转移。有日本专家研究指出，综观日本十年

来对福岛核污染的应对措施，由于放射性污染源极

难清除，地下水、雨水截流工程效果有限，ALPS净化

效果未达预期，福岛核污水问题并未从源头得到遏

制。如果不采取更有效的对策，核污水将在未来相

当长的时期内以每天约百吨的速度源源不断地产

生，今后数十年核污水总量还将持续累加。二是，

日本没有采取措施尽可能优化水处理和减少污染。

据相关新闻报道，加拿大和俄罗斯两家公司已经试

验成功分离氚的技术，而且加拿大已经实际使用金

属化合物将浓缩氚密封保存的技术。日本政府官员

和专家虽已阅读过相关报告，但仍坚持“没有任何可

以立即投入实际使用的(氚分离)技术”，因此在讨论

的早期就将基于氚分离技术的解决方案从候选名单

中剔除了。日本官员和专家对分离技术视而不见的

原因，不是技术成熟与否，而是相对于海水稀释，分

离技术将额外增加几百亿日元的成本。

三、国内法追究责任的可能性

在日本本土，因福岛核事故有超过 47万人被疏

散，近 1.85万人死亡或失踪。该重大事件首先触及

了日本的国内法。在民事诉讼方面，日本政府和发

生福岛核事故的第一核电站所属的东电公司均面临

多次集体诉讼，并被日本国内法院判处巨额赔偿。

2019年 3月松山地区法院判决 25名原告中的 23人

有权获得东电公司和日本政府的巨额赔偿，要求的

赔偿金额包括他们从福岛县疏散到法院所在地爱媛

县的搬家费在内的心理和经济损失，这已经是东电

公司连续第十次因“东日本大地震”后的核灾难被判

赔偿，日本政府也是第六次被命令支付损害赔偿

金。首席法官指出日本政府存在过错责任，未能行

使对东电公司的监管权力，如果安装了水密门并采

取其他措施防止洪水，核电站本可以抵御海啸。在

刑事责任方面，东电公司三名前高层(包括79岁的东

电公司前董事长胜俣恒久、73岁的前副社长武黑一

郎和69岁的前副社长武藤荣)以“业务上过失致人死

伤罪”被提起公诉。虽然他们在2019年被判无罪，

但这一判决结果仍然存在争议，并且刑事程序本身

证明了东电公司高层存在触犯刑法的可能性。所

以，如果日本在未来将巨量核污水全部故意排海，不

但会涉嫌触犯国际法，还将触犯国内法，并存在继续

引发日本国内诉讼和国际诉讼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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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29条规定：“本公约的

任何规定不影响因要求赔偿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损

失或损害而提起民事诉讼程序。”第235条规定：“各

国对于在其管辖下的自然人或法人污染海洋环境所

造成的损害，应确保按照其法律制度可以提起申诉

以获得迅速和适当的补偿或其他救济。”《损失分配

原则草案》第 6项原则亦明确要求保障跨界损害的

“国际和国内救济”，指出：(1)一旦其领土内或其管辖

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的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各

国应赋予本国司法和行政部门以必要的管辖权和职

权，并确保这些部门具备提供及时、充分和有效救济

的手段；(2)跨界损害的受害者应当能够从起源国获

得与在该国领土上遭受同一事件损害的受害者相当

的及时、充分和有效的救济；(3)第 1和第 2款不影响

受害者在起源国可得到的救济之外寻求其他救济的

权利；(4)各国可协助诉诸迅速而又最经济的国际理

赔程序；(5)各国应当保障能够适当地获取与寻求救

济包括索取赔偿有关的资料。可见，为了实现损害

责任的全面和充分救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追究程

序应当并行不悖。事实上，中国国内法的内容充分

体现了跨界损害受害者在本国国内寻求责任救济的

可能性。本文通过查找中国《刑法》、《刑事诉讼

法》、《民法典》、《民事诉讼法》、《海洋环境保护

法》等相关的实体与程序法律规定，发现这些法律

赋予了中国司法和行政部门必要的管辖权和职权，

以保障跨界损害的中国受害者在国际救济路径之

外，同时还享有国内的程序救济权。

(一)中国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

中国《刑法》第6条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

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鉴于世界洋流的相

通性，日本作为中国近邻，其核污水排海后将首先危

害到中国的东海、黄海等海域，可以视为结果发生在

中国领域内。同时，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

除了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通过外交

途径解决外，“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的，适用本法的规定”。从而，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

可以管辖上述涉嫌触犯中国《刑法》的外国人。同

时，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5条规定“禁止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外的废弃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

倾倒”；第90条规定“对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

生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根据

上述法律中有关“管辖”的规定，如果日本核污水排

放涉及在中国的领海、专属经济区等管辖海域倾倒

(相当于行为发生在中国境内)，或者即便在日本沿海

倾倒但在实际上给中国环境和生态造成“严重污染

和破坏”(相当于结果发生在中国境内)，则触犯中国

刑事法律的相应罪名，中国的公安、检察和司法机关

有权对日方相关责任人(除了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

的人员外)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

此外，就中国《刑法》的具体罪名和犯罪构成的

规定而言，重大危险的核污水排放行为可能涉嫌违

反中国《刑法》的多项罪名，存在“犯罪竞合”问题，比

较典型的有第114条和第115条规定的“投放危险物

质罪”和第 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其中，《刑

法》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第114条和第115条
分别规定“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

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

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投放毒害

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

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

前款罪的，处 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

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 6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

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

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

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如果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

以及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等重点区域排放、倾倒、处

置有放射性的废物，或者致使多人重伤、严重疾病，

或者致人严重残疾、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对于这种存在犯罪竞合的情况，中国司法

机关可以选择量刑相对严重的罪名进行判决。

当然，以上只是根据中国现有立法分析法理上

追诉的可能性，即：虽然日本东电公司的高管在日本

已经被判无罪，但当日方行为达到中国刑法相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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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犯罪构成时，中国法院有权基于中国公诉机关

的起诉对其作定罪判决。尽管日本不太可能承认中

国的这类判决，但中国法律对中国司法机关进行了

赋权。当然，现实中操作起来还面临各个环节的挑

战，一国虽然有权在境内法院做出判决，但不能进入

他国境内执行判决(除非有相互承认判决和进行司

法协助的条约)。所以，即便中国做出相关判决，交

付执行也依赖于中日两国的司法协助条约，或者遇

到日方犯罪嫌疑人碰巧进入中国国境的情况。所

以，这一路径基本上仅是从法理上可以施加给日本

的压力，现实中是否起诉还需要取舍和权衡，操作起

来也需要面对繁杂的证据组织和程序问题。

(二)中国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

中国民事法律对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做出

了明确规定。中国《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中的

第七章专门规定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第

1229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

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237条规定：“民

用核设施或者运入运出核设施的核材料发生核事故

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核设施的营运单位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第1230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

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

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可见，按照中国民法的上述规

定，造成中国环境与生态污染的核污水排放人(不管

行为人是不是具有中国国籍，亦未规定侵权行为是

否发生在中国境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这也是核领

域民事责任中实行严格责任的体现。

但是，依据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对于侵权行为

地和被告住所地都不在中国的民事索赔案件，目前

中国法院并没有管辖权。《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

“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

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鉴于日本的核污水排放行为还

未正式对外实施，其侵权行为地如果局限于日本境

内，则遭受核污水侵害的中国公民、单位或团体只能

去日本法院起诉。除非出现以下情况：未来东电公

司的核污水排放行为涉及在中国境内(含中国管辖

海域内)实施，或者东电公司在中国境内有独立住所

和具备应诉资格的分支机构(意味着被告住所地在

中国)等。虽然产生这类情况的可能性很小，但根据

情势发展还需要具体分析。

值得关注的是，有评论指出，日本 2015年加入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意在规避他国国内法院对

日本方面的索赔管辖。在日本没有加入该公约的情

况下，周边国家的企业和民众可以在本国法院对日

本企业乃至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并依照本国的法律

做出裁决，再将裁决结果通知日本法院，由日本法院

监督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做出赔偿。一旦日本加入

了该公约，那么周边国家的企业和民众就必须通过

日本法院提出赔偿诉讼，然后依照日本的法律做出

裁决。鉴于该公约同样只能在缔约国间生效，日本

此法是否能够真正规避他国的国内追诉，还有待具

体的国别考察和个案考察。截至 2020年 8月，该公

约共有11个正式缔约国，除日本外，还包括美国、印

度、加拿大、菲律宾等。其他还有澳大利亚、意大利

等11个国家虽然签署了公约，但一直没有推进交存

批准、加入或接受书等程序。中国并不是该公约的

缔约国，也未进行签署。

四、法律控诉、外交抗议与舆论联动的综合法治

战略布局

如果说最初的福岛核事故主要是日本的国内问

题，那么在几十年内不间断地将巨量核污水排入洋

流相通的大海后，则将演变为兼涉国际层面和国内

层面的综合性大问题。利益攸关的各国政府和国民

要求日本政府、东电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对其违反国

际法和国内法的行为承担责任，是法律救济，更是以

此向日本施加压力和防止产生重大危害的策略。认

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法律途径的局限性，中国

有必要运用综合手段加以应对，实行法律、外交和舆

论联动的综合法治战略。

(一)法律救济的局限性及其主要问题

前文分别根据国际法上有关“国际不法行为责

任”和“国际法上不加禁止行为产生损害后果的责

任”，和国内法上有关环境与生态的刑事犯罪与民事

侵权责任的规定，对日方行为可能需要承担的主要

国际与国内责任进行了梳理，接下来将进一步归纳

这些责任追究在后续的司法管辖、证据收集和执行

上可能存在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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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际、国内的司法管辖壁垒和执行难题影

响法律追究手段能否真正实施。举例而言，在国际

诉讼层面，国际法院即便作为《联合国宪章》这一国

际社会最具权威和普遍性公约所规定的司法机关，

对所有会员国也不具有强制管辖权。根据《联合国

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院管辖权以国家的

同意为基础，国家可以在条约中明确接受管辖，或者

通过单方面声明(亦称“任择条款”声明)接受，或者专

门订立特别协定接受和表达这种同意，还可以在法

院受理具体案件后表达同意接受管辖。日本在

2015年 10月 6日发表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但

声明排除了“因海洋生物资源的研究、养护、管理或

开发而引起的、涉及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

而中国并未以任何形式同意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

辖。所以，如果未来中国针对日本的核污水排放问

题向国际法院起诉，一方面要专门声明接受国际法

院管辖，另一方面日本也可能抗辩认为核污水排放

问题是与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相关的问题而摆脱国际

法院的管辖。就国内诉讼而言，除取证困难外，如前

所述，在刑事层面，中国虽然对涉嫌触犯中国刑法的

责任人有权进行刑事管辖，但难以执行；在民事层

面，如果“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都不在中国，

中国法院难以按照目前的民事诉讼法对之加以

管辖。

其次，信息封锁和取证困难将影响运用法律程

序追究日本责任的依据是否充分。事实上，日本在

公布核污水排放计划前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其

中不少举措加大了域外国家了解日本处理核污水真

实信息和提取证据的困难。有文章披露，早在 2013
年底，日本国会就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根据

这一法律，包括福岛核事故在内的任何有关日本核

问题方面的信息，都能以“国家安全”“特定秘密”的

名义被掩盖。2014年，安倍政府再度加紧新闻管控，

对《朝日新闻》这一反核派媒体代表进行围攻“批

斗”。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日本主流媒体在核事故问

题上集体失语的倾向愈发明显。安倍政府任由部分

政府机构和东电公司把控福岛核事故相关数据，拒

绝日本国内学者和国际科学界对核事故的生态影响

和健康危害进行深入调查。2014年12月10日，日本

《特定秘密保护法》正式实施的当天，日本原子能规

制委员会做出决定：今后福岛核灾难现场不再采用国

际原子能机构事故评级体系，不再接受外部评价，并

且在出现情况时由委员会进行书面说明。这意味着

此后即使发生新的重大核泄漏，事故区域内的居民、

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都只能坐等原子能规制委员会

发表的“书面说明”，然后方可采取包括发布灾情最新

信息等相关措施，否则就极有可能因涉及《特定秘密

保护法》中“安全保障方面的国家秘密”而受到法律制

裁。2016年1月，国际环境流行病学会曾致函日本政

府，对福岛儿童甲状腺癌高发表示“忧虑”，并表示可

以作为专家组织参与或支持福岛的相关调查活动，但

该请求并未得到日本官方的正面回应。

(二)结合法律、外交和舆论手段实行综合法治战

略布局

日本正式的核污水排海方案计划在两年后实

施。就时间而言，国际社会还有机会在这两年内采

取措施努力向日本施压，积极促成真正透明和有效

的信息与技术监管，防止日本在全人类共同利益面

前实施任何冒险、投机或过失行动，遏制其为了减少

自身防污成本而将损失转嫁到全球、将短期损失扩

展到代际损失。但是，针对此种国际重大事件，需要

相关各国政府出面进行诉讼维权与外交维权时，不

管诉诸国际法还是国内法路径，政府机构在决策时

还需进行政治考量。

值得反思或借鉴的是，将外交与法律手段结合

起来实施政治策略，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

较惯常和熟练的方式。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美国

在中国武汉疫情肆虐的最初时刻，从总统到政客，从

外交发声到民间舆论，共同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猛

烈的污名化行动，试图冠之以“武汉病毒”来混淆疫

情发源地，同时又发动了系列“疫情索赔”诉讼案

件。这些案件，不论是起诉人所提出的论据还是索

赔金额均明显荒唐，但这种在中国人看来极度违背

法律原则和道义底线的疯狂策略，却因为西方部分

领导人和政府在外交层面的支持，中国被迫在外交

层面进行回应，从而在特定时间段内一定程度扰乱

了中国外交与国际舆论视听。美国的系列疫情诉

讼并未成功，因为政府防疫不力造成的后续严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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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使其综合策略相应失败。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美

国自身陷入严重的疫情危机，面对其“审判大会”式

的法律、外交、舆论联合的组合拳，中国该如何应对，

仍然值得思考。美国的法律外交组合拳完全是基于

一己私利，所谓的“疫情诉讼”更是杜撰证据的虚假

诉讼，而其政府却大力支持和助推。这类案件之所

以能在国际社会产生并得到效仿，不是基于其具备

多少胜诉的可能性，而是基于诉讼本身可以在案件

之外造成外交压力和舆论效应。

国际上不乏在证据与理由上毫无胜诉条件的案

件，那么，既有法理支撑又有适当证据支持的案件，

更应在国际社会获得支持，特别是日本核污水排海

是关乎国际社会与全球公益的问题。迄今，不仅日

本国内的渔民和相关团体对之进行了抗议和反对，

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也提出了严

重担忧和反对，其中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反对意见最

为突出。譬如，日本公布将核污水排入大海决定的

当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相星孝

一，就日本政府的决定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本公开

福岛核电站污水处理过程并接受核查，敦促日本公

开福岛核污水处理信息并对处理措施进行验证。

事实上，早在 2018年日本宣布有将福岛核污水排海

的考虑时，韩国外交部就开始研究向国际法院发起

对日诉讼等方案。此次韩国更明确提出，若日方不

履行国际法义务，其外交部可能启动法律程序。虽

然韩国就日本排放核污水一事提出存在向国际法庭

提起诉讼的可能性，但并没有阐述具体理由和方案。

在日本政府公布核污水排放决定的当天，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也发表谈话指出，海洋是人类共同财

产，福岛核污水处置问题不只是日本国内问题，强烈

敦促日方认清自身责任，秉持科学态度、履行国际义

务，对国际社会、周边国家以及本国国民的严重关切

做出应有回应，并要求重新审视福岛核污水处置问

题，在同各利益攸关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充分协

商并达成一致前，不得擅自启动排海行动，中方将继

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保留做出

进一步反应的权利。这里的“保留做出进一步反应

的权利”可以理解为“不排除或包括法律追究手

段”。中国外交部还提到，日本是《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缔约国，根据该公约，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

污染不至扩大到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之外；由于洋

流、量级、洄游鱼类等因素，日本核污水排海将不可

避免造成跨境影响；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早

通报核事故公约》《核安全公约》等，日本须承担通知

并充分协商、环评监测、采取预防措施确保危险最小

化、保障信息透明等国际义务。

可以说，中国政府已经对外阐释了初步的法理，

但如果要使法律手段与外交途径形成合力，在舆论

方面，有必要适时加大法律说理的全面性、系统性与

翔实性，同时做好主动起诉的准备。譬如，除了以上

公约，国际法上有关国际不法行为责任、预防跨界损

害的责任规定，国内法有关侵权的规定等，都可以适

当纳入，系统性对外发声，将说理与证据话语联系起

来形成缜密的逻辑链条，内容与操作上加大法律的

正义评判与是非引导功能，政府与民间上下一体，则

可形成相关的舆论联动。考虑到在日本核污水排海

问题上，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日方分享信

息的真实全面性与技术可控性，因此通过这一综合

施压方式，希望可以促成对日本核污水处理过程的

有效监督，以获得充分的信息，防止日本隐瞒和冒险

行为付诸实施。此种协调和联动的多管齐下方式，

应当可以弥补单独采取某项措施的不足，在影响力

上实现最优化。“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和“莫克斯工厂

临时措施案”的起诉方虽然没有胜诉，但法庭仍然适

当地促成了两国加强环境技术检测的合作与交流。

所以，前期的证据搜集、法律论证、舆论和外交发声

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准备，为在适当的时候对日方进

行法律追诉创造条件，使法律作为正义的最后防线

发挥威慑和预警作用。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Analysis: The Legacy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Disas⁃
ter", Carbon Brief, https://www.carbonbrief.org/analysis-the-lega
cy-of-the-fukushima-nuclear-disaster[202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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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据日本《每日新闻》等媒体报道，2021年4月20日，由日

本共产党和一些社会团体组成的“福岛复兴共同中心”向经济

产业大臣提交了意见书，坚决反对将核污水排入太平洋，认为

应继续在陆地上保存这些污水。同日，由大学教授等组成的

日本市民团体“核能市民委员会”也发表公开声明，明确反对

将核污水向海洋排放，称政府应尽最大努力冷却核燃料棒，防

止产生污水。在此前的4月15、16日，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

联合会会长岸宏在东京相继与五位相关阁僚会面并提交请愿

书，表示渔业从业者一致反对将核污水排入海洋，“(如果向海洋

排放的话)渔业从业者近十年的努力将化为泡影”。转引自：《国

际组织警告：福岛核污水入海或损害人类DNA》，https://www.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710851[2021- 06- 28];"Pro⁃
tests as Japan Says It Will Dump Radioactive Water from Crip⁃
pled Fukushima Nuclear Plant into the Pacific", CBS News, https://
www.cbsnews.com/news/japan- fukushima- radioactive- wastewa
ter-nuclear-plant-pacific-ocean-protest/[2021-06-18]。

③《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

福岛核电站事故核污水发表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网 ，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
t1868508.shtml[2021-06-28]。

④刘军国、张朋辉等：《日本政府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

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各界纷纷提

出批评——核废水排海决定极其不负责任》，《人民日报》2021
年4月14日。

⑤参见:"Moscow Concerned About Japan's Plans to Dump
Fukushima Water Into Ocean", Sputnik News, https://sput
niknews.com/world/202104131082622167- moscow- concerned-
about- japans- plans- to- dump- fukushima- water- into- ocean/
[2021-06-18]; Yonhap,"S. Koreans Escalate Protests Against Ja⁃
pan's Planned Release of Radioactive Water", The Korea Herald,
http://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10414000971[2021-
06-18]。

⑥"Fukushima: Japan Must not Ignore Human Rights Obliga⁃
tions on Nuclear Waste Disposal-UN Export", United Nations of
Human Right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https://www.
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9
40[2021-06-18].

⑦"IAEA Ready to Support Japan on Fukushima Water Dis⁃
posal", IAEA, https://www. iaea. org/newscenter/pressreleases/
iaea-ready-to-support-japan-on-fukushima-water-disposal-di
rector-general-grossi-says[2021-06-18].

⑧"U. S. Won't Intervene in Fukushima Water Discharge",
the Chosun Ilbo, http://english.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21/
04/19/2021041900809.html[2021-06-18].

⑨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

2021年第5期。

⑩在国内学界，《解放军报》《环球时报》《经济日报》《经济

参考报》等各类报刊均发表了相关评论文章，涉及法律分析的

代表性文章主要有高之国、钱江涛：《对日核污染水排海可打

法律组合拳》，《环球时报》2021年4月20日；黄惠康：《日本核

废水排海的四大悖论》，《解放军报》2021年4月25日；苏金远：

《日本核废水入海决定有违国际法理》，《解放军报》2021年 4
月 29日。以上评议文章均从国际法的视角分析了日本核污

水排海问题。在国外学界，简短的评议文章见诸各大报刊媒

体，但专门针对 2021年 4月日本核污水排海决定和后续行为

的法律分析论文亦很少见，笔者通过在“Heionline”等主要法

律文献数据库搜索，仅找到一些分析2011年福岛核灾难相关

的法律论文。如：Ishimori Miki,“Rights-Based Approach to Nu⁃
clear Damage Compensation: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Revis⁃
ited”, General Sectio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Disaster Law
Online, Vol. 2, 2021, pp. 341- 68; Hase Hirnyuki,"Legal Chal⁃
lenges to the Operation of Nuclear Reactors in Japan”, Nuclear
Law Bulletin, Vol. 100, 2018, pp. 37-60; Rheuben Joel,"Govern⁃
ment Liability for Regulatory Failure in the Fukushima Disaster:
A Common Law Comparison", Pacific Rim Law & Policy Journal,
Vol. 23, Issue 1, January 2014, pp. 113-50; Osaka Eri,"Corpo⁃
rate Liability, Government Liability, and the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The Future of Nuclear Power in East Asia", Pacific Rim
Law & Policy Journal, Vol. 21, Issue 3, 2012, pp. 433-60。除国

际法问题外，这些文章里面少量论及在国内法上对日本政府

与日本东电公司的责任追究问题。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2001), Document A/56/49(Vol. 1)/Corr. 4, 2001.

这并不意味国际法上所有关于国际责任的法律完全排

除了过错考量，因为有的条约或习惯国际法在规定国际义务

时，其内容本身可能对过失或故意的主观问题作出了要求。

根据国际法规则两级论，国际责任法只是国际法上的次级规

则(secondary rules)，对于国际义务的实体内容(含主观问题或

结果问题等)，还需要参照初级规则(primary rules)而定。

《劣迹斑斑的东京电力公司是个怎样的存在?》，中国

电力网，http://www.chinapower.com.cn/xw/pyq/20210425/69031.
html[2021-06-28]。

 参 见: Bianca Nogrady,"Scientists OK Plan to Release
One Million Tonnes of Waste Water from Fukushima", Nature,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1225-2[2021-06-
28]; Dennis Normile,"Japan Plans to Release Fukushima's Waste
Water into the Ocean", Science, https://www.sciencemag.org/
news/2021/04/japan-plans-release-fukushima-s-contaminated-
water-ocean[2021-06-28]。

Lucy Craft,"Protests as Japan Says It Will Dump Radioac⁃
tive Water from Crippled Fukushima Nuclear Plant into the Pacif⁃
ic", CBS News, https://www.cbsnews.com/news/japan-fukushima-
radioactive- wastewater- nuclear- plant- pacific- ocean- pretest/

··8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1.12 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2021-06-28].
使用“核废水”这一措辞的文章如刘军国、张朋辉等：

《日本政府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

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各界纷纷提出批评——核废水排海决定

极其不负责任》，《人民日报》2021年4月14日；黄惠康：《日本

核废水排海的四大悖论》，《解放军报》2021年4月25日；苏金

远：《日本核废水入海决定有违国际法理》，《解放军报》2021年
4月 29日。也有研究使用的是“核污染水”，如高之国、钱江

涛：《对日核污染水排海可打法律组合拳》，《环球时报》2021年
4月20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海洋

法会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于 1994年 11月
16日生效。参见：联合国条约数据库，https://www.un.org/zh/
documents/treaty/files/UNCLOS-1982[2021-06-15]。

Convention on Nuclear Safety, IAEA, https://www.iaea.org/
topics/nuclear- safety- conventions/convention- nuclear- safety
[2021-06-18].

Convention on Early Notification of a Nuclear Accident,
IAEA, https://www.iaea.org/topics/nuclear- safety- conventions/
convention-early-notification-nuclear-accident[2021-06-18].

Convention on Assistance in the Case of a Nuclear Acci⁃
dent or Radiological Emergency, IAEA, https://www.iaea.org/top
ics/nuclear- safety- conventions/convention- assistance- case- nu
clear-accident-or-radiological-emergency[2021-06-18].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第

3条关于适用范围规定：“1.本公约适用于民用核反应堆运行

产生的乏燃料的管理安全，作为后处理活动的一部分在后处

理设施中保存的乏燃料不包括在本公约的范围之内，除非缔

约方宣布后处理是乏燃料管理的一部分。2.本公约也适用于

民事应用产生的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安全。但本公约不适用于

仅含天然存在的放射性物质和非源于核燃料循环的废物，除

非它构成废密封源或被缔约方宣布为适用本公约的放射性废

物……”参见：Joint Convention on the Safety of Spent Fuel Man⁃
agement and on the Safety of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IAEA,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20/09/jc- brochure-
2020-c. pdf[2021-06-18]。

Convention on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Nucle⁃
ar Energy, NEA, https://www.oecd-nea.org/jcms/pl_31788/paris-
convention-full-text[2021-06-18].

 Brussels Supplementary Convention, NEA, https://www.
oecd-nea.org/jcms/pl_31528/brussels-supplementary-conventio
n-full-text[2021-06-18].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IAEA, https://www.iaea.org/topics/nuclear- liability- conventions/
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2021-06-18].

这些公约主要用于处理核领域民事归责问题，并且仅

在修改后的版本中局部涉及缔约国间的跨界损害。严格责

任、责任限额与责任保险等原则大多由各国在国内法中确立，

作为处理国内核领域环境损害赔偿或归责原则时的参照。除

日本外，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民法典》等相关

法律也确立了类似的原则与规则，从而在事实上将之接纳为

国内法上的义务。

《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于1956年10月23日在联合国

总部会议上获得核准，于1957年7月29日生效。参见：《国际

原子能机构规约》第3条，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
statute_ch.pdf[2021-06-28]。

朝鲜于 1974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并于 1994年退

出。有些国家的成员资格已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核准，

一旦该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交存必要的法律文书，其缔约国

身份即可生效，包括：佛得角、几内亚、冈比亚、汤加等。参见：

https：//www.iaea.org/zh/guan- yu- wo- men/cheng- yuan- guo-
ming-dan[2021-06-28]。

在 1979年 8月维也纳国际中心启用之前，国际原子能

机构的临时总部设在维也纳歌剧院旁边的大饭店。该机构还

在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和日本东京(1984年)设有两个地区

办事处，在美国纽约(1957年)和瑞士日内瓦(1965年)设有两个

联络办公室，1961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和塞伯斯多夫以及摩

纳哥开设了专门从事核技术研究的实验室。参见：https://
www.iaea.org/zh/guan-yu-wo-men/li-shi[2021-06-28]。

38个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奥地利、德国、美国、英国、

俄罗斯、法国、巴基斯坦、印度、罗马尼亚、韩国、澳大利亚、阿

尔及利亚、巴西、比利时、保加利亚、智利、古巴、丹麦、埃及、芬

兰、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卢森堡、荷兰、波兰、苏丹、南非、斯洛

伐克、斯洛文尼亚、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瑞典、加拿大、爱尔

兰、捷克。参见：Convention on Nuclear Safety, IAEA, http://
www.iaea.org/topics/nuclear- safety- conventions/convention- nu
clear-safety[2021-06-18]。

限于篇幅，本文不详细展开条款内容，而且，鉴于《公

约》的代表性，在此也不再探讨其他相关条约或公约项下的义

务。相关的公约还有《防止陆源物质污染海洋公约》《控制危

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越境环境影响评估公

约》《关于危害环境的活动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等。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的第7章规定了相应的

法律责任归责原则。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新华

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17- 09/02/c_1121588538.htm
[2021-06-28]。

罗欢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国际法的理念创新——

与“对一切的义务”的比较分析》，《国际法研究》2018年第 2
期，第5-6页。

詹姆斯·克劳福德：《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条 款 》，https://legal.un.org/avl/pdf/ha/rsiwa/rsiwa_c.pdf[2021-
06-28]。

刘军国、张朋辉等：《日本政府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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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各界纷纷提

出批评——核废水排海决定极其不负责任》，《人民日报》2021
年4月14日。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https://www.un.org/zh/docu
ments/treaty/files/A-CONF-183.shtml[2021-06-28]。

譬如，欧洲议会议员玛丽·图森特牵头成立了“生态灭

绝罪联盟”，致力于让“生态灭绝罪”在区域与国际法层面都得

到确立并最终为国际刑事法院所管辖。参见：https://www.eco
cidealliance.org/who-we-are[2021-06-18]。

《第五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国际法委员会第五

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https://legal.un.org/ilc/reports/2001/chi
nese/chp5.pdf[2021-06-28]。

《第五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国际责

任)》，《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https://legal.
un.org/ilc/reports/2006/chinese/chp5.pdf[2021-06-28]。

2001年的《预防危险条款草案》规定条款草案的范围限

定在“国际法不加禁止，但具有通过其有形后果造成重大跨界

损害风险的活动”。2006年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规定：“本

原则草案适用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危险活动所造成的跨界损

害。”参见：“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案文”，

《第五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

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

会议工作报告》，https://legal.un.org/ilc/reports/2001/chinese/
chp5.pdf[2021-06-28]；“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情况下的损

失分配原则草案案文”，《第五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

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所造成

损失的国际责任)》，《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工作报

告》，https://legal.un.org/ilc/reports/2006/chinese/chp5.pdf[2021-
06-28]。

《第五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国际法委员会第五

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https://legal.un.org/ilc/reports/2001/chi
nese/chp5.pdp[2021-06-28]。

预防原则的提出被认为是《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重

要创新之一。参见亚历山大·基斯：《国际环境法》，张若思编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参见：“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案

文”，《第五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

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

三届会议工作报告》，https://legal.un.org/ilc/reports/2001/chi
nese/chp5.pdf[2021-06-28]。

《第五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国际责

任)》，《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https://legal.
un.org/ilc/reports/2006/chinese/chp5.pdf[2021-06-28]。

亚历山大·基斯：《国际环境法》，第95页。

《第五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国际法委员会第五

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https://legal.un.org/ilc/reports/2001/chi
nese/chp5.pdf[2021-06-28]。

“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情况下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

案文”，《第五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国际责

任)》，《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https://legal.
un.org/ilc/reports/2006/chinese/chp5.pdf[2021-06-28]。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Costa v. Nicaragua), Compensation, ICJ General List No.
150, February 2, 2018.

Case Corning Ahmadou Sadio Diallo(Republic of Guinea
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Compensation, Judgement,
ICJ Report 2012, p. 324.

Corfu Channel Case(Assessment of the Amount of Com⁃
pensation Due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lbania to the Unit⁃
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ICJ Report
1949, p. 244.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Argentina v. Uruguay),
Judgment, ICJ Report 2010, p. 14.

The MOX Plant Case(Ireland v. United Kingdom), Provi⁃
sional Measures, ITLOS, https://www.itlos.org/en/main/cases/list-
of-cases/case-no-10/[2021-06-28].

高之国、钱江涛：《对日核污染水排海可打法律组合

拳》，《环球时报》2021年4月20日。

金莹：《日本福岛核事故五周年现状及未来挑战》，《当

代世界》2016年第10期，第50-53页。

《2021年 4月 14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https://www.fmprc.gov.cn/web/
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868895.shtml[2021-06-28]。

 Dennis Normile,"Japan Plans to Release Fukushima's
Wastewater into the Ocean", Science, April. 13, 2021.

《国际组织警告：福岛核污水入海或损害人类DNA》，https://
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710851[2021-06-28]。

金嬴：《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及其应对》，《当代世

界》2021年第6期，第71-75页。

"Press Conference by the Prime Minister regarding the
Disposal of ALPS Treated Water", http://japan.kantei.go.jp/99_su
ga/statement/202104/_00008.html[2021-06-18].

参见金嬴：《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及其应对》，《当

代世界》2021年第6期，第71-75页；何柳颖：《日本核污水排海

风波再起：ALPS处理系统存隐患?10万亿核损害赔偿金谁来

出?》，《21世纪经济报道》2021年4月27日。

参见金嬴：《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及其应对》，《当

代世界》2021年第6期，第7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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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飞：《日本核污水排放必须要算的三本账》，《中国

经营报》2021年4月13日。

参见：《横滨法院裁定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向福岛灾民

赔偿》，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2/22/c_
1210064775.htm[2021-06-20]；《法院裁决福岛灾民获赔 4.19
亿日元》，法制网，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
2019-03/04/content_7785791.htm[2021-06-20]；《东日本大地

震 十 年 特 稿 ：福 岛 之 殇》，搜 狐 网 ，https://m.sohu.com/a/
455116920_260616?_trans_=010004_pcwzy[2021-06-20]。

《日本东电前高管因福岛核事故被诉法院判其无罪》，

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9/09-19/8960105.
shtml[2021-06-20]。

“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情况下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

案文”，《第五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国际责

任)》，《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https：//legal.
un.org/ilc/reports/2006/chinese/chp5.pdf[2021-06-28].

这些条款虽然是国际法规则，但内容是关于国际法和

国内法的关系，指出在责任追究上，国际国内路径应相互补

充、并行不悖，才能实现对重大损害的全面救济。另外，世界

上大部分国家的国内法都有保护性管辖，适用于外国实体与

个人侵害本国国家、单位与个人利益的情况。

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年修正版)，国家

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
xODE3OTZhNjM2YTAxNzk4MjJhMTk2NDBjOTI％3D[2021-
06-28]。

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

版)，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
ZmY4MDgwODE2ZjEzNWY0NjAxNmYxZDFiODFiMDEzNTE％
3D[2021-06-28]。

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通过)，国家

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
wODE3MjlkMWVmZTAxNzI5ZDUwYjVjNTAwYmY％ 3D[2021-
06-28]。

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

版)，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
MmM5MDlmZGQ2NzhiZjE3OTAxNjc4YmY4NTY5MTBhMDU％

3D[2021-06-28]。
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年修

正版)，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
MmM5MDlmZGQ2NzhiZjE3OTAxNjc4YmY4NzgxZDBhYWY％3D
[2021-06-28]。

不少国家针对一些涉外的严重犯罪行为在其国内法设

定了普遍管辖权，一些法院也受理外国人为原告的民事诉讼，

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对他国国内法或国别法展开探讨。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从 1997年起开放签署，直到

2015年才达到生效条件。其第V章第 XIII条规定：“除本条另

有规定外，对于与核事件所造成核损害有关的诉讼的管辖权

仅属于发生核事件的缔约方的法院。”参见：《核损害补充赔偿

公 约》，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infcirc567_ch.pdf
[2021-06-28]。

李伟：《日本核污水面临国内外索赔诉讼》，《检察风云》

2019年第21期，第50-51页。

Convention on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for Nuclear
Damage, https://www-legacy.iaea.org/Publications/Documents/Con
ventions/supcomp_status.pdf[2021-06-28].

限于篇幅，本文不对所有国际司法机关展开分析。

《国际法院规约》第2章，https://www.un.org/zh/document
s/statute/index.shtml[2021-06-28]。

"Declarations Recognizing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as
Compulsory", October 6, 2015, https://icj- cij.org/en/declarations
[2021-06-28].

金莹：《日本福岛核事故五周年现状及未来挑战》，《当

代世界》2016年第10期，第53页。

参见钟声：《追责索赔闹剧是文明之耻》，《人民日报》

2020年5月3日。

这种“甩锅”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和误导了美国自己

的民众，混淆了世界舆论，还在西方社会掀起了很大程度的亚

裔歧视潮。因疫情向中国“索赔”的事例有：美国佛罗里达州

的伯曼法律集团2020年3月13日宣称发起集体诉讼，追责中

国卫生与民政部门、湖北省政府及武汉市政府，要求中国政府

赔偿数十亿美元；2020年3月18日，美国前司法部检察官、保

守法律组织“自由观察”创办人克莱曼向德克萨斯州的法院提

起集体诉讼，向中国索偿 20万亿美元；美国参众两院也有议

员在推动相关决议。美国的举措带动了英国、德国、澳大利亚

等国家的团体和个人向中国发起类似的诉讼，动辄索赔数十

亿甚至数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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